
天國驛站    基督徒的嘴   蔡惠民神父 
 

從前有一隻極其凶惡的老虎，見人就吃。有一天這隻老虎對牠的同
伴說：「我現在開始悔悟了，所以只要見到基督徒我就不吃。」但
是過了幾天，有一個基督徒經過，那隻老虎卻把他吃了，而且連骨
帶肉都吃光，只剩下一張嘴。牠的同伴回來，就責備牠：「你不是
說過不吃基督徒的嗎？為什麼又把他吃掉呢？」那隻老虎回答：「
我是說過不吃基督徒的，但是這人全身上下，我嗅來嗅去，都嗅不
出有基督徒的味道，除了那張嘴巴以外。」 

 

行動比說話來得更有說服力，今天的三篇讀經皆強調福傳工作中行

動見證的優先和重要。首先，依撒意亞先知指出，天主喜歡的齋戒

，「豈不是要人將食糧分給饑餓的人，將無地容身的貧窮人領到自

己的屋裡，見到赤身露體的人給他們衣穿。」因為天主不是一個遠

離人間，不理民生疾苦的神明，而是一個進入歷史，與民共甘苦的

救主。幾時以色列從他們中間消除欺壓，關懷弱小，天主便像光明

在黑暗中升起，幽暗將如中午。同樣，耶穌提醒跟隨祂的門徒，雖

然天國有別於人間的治權，但天國始於今世。如果天國的拓展，沒

有在我們身處的文化或社會，帶來絲毫的漣漪或影響，那只是海市

蜃樓，空中樓閣。 

 

把信仰和日常生活分割，往往是基督徒的毛病。有人喜歡視信仰為

個人跟天主的關係，是自己私生活的範疇，無需要隨便向別人披露

自己的信仰，或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亦有人喜歡將基督徒當作生活

上眾多角色之一，例如：之於家庭是父母子女，之於工作是上司下

屬，之於教會是兄弟姊妹，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基督徒

是相對於教會團體才出現的身份，如果在教會外亦掛著基督徒角色

的話，輕則是「不切實際」，「不適宜」，重則是「出位」，「踏

過界」。結果，信仰只會矮化為心靈的寄託，生活的點綴。 

 

耶穌似乎非常明白門徒的毛病，故衪用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指出

基督徒之於世界的關係。一如烹調下鹽是為調味，家居點燈是為照

明，基督徒的蒙召是為建設世界，服務社群。如果基督徒團體故步

自封，只著眼於自身的利益和壯大，就像失了味的鹽，或放在斗底

下的燈，是功能的失調，精力的錯置。 

 

耶穌的地上鹽，世界光比喻，不單是針對那些怯於在生活中活出基

督徒使命的人，反過來，為一些標榜以基督徒身份關心公共事務的

人，亦同樣值得深思。如果基督徒一方面高姿態強調信仰的社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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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像鹽和燈一樣自我犧牲及燃燒，最終亦只會

流於一般政客的權力角逐或利益爭拗，與失了味的鹽，或照近不照

遠的燈又有甚麼分別？ 

 

除了信仰與日常生活的分割外，基督徒未能光照於人前，有時亦因

為信心問題。很多人認為自己對信仰認識不足，加上自己的生活表

現亦無過人之處，所以無勇氣站在公眾前為主作證。不過，根據保

祿的經驗，見證信仰不在於高超的言論或智慧動聽的說話，過份的

包裝或理性的剪裁，有時反容易將福音約化。保祿當年將福音帶到

格林多教會時，他又軟弱，又恐懼，又戰兢不安，然而，被釘十字

架耶穌的真理，正正藉著他的不足照射出來。 

 

要有效地為主作證，「教會在亞洲」宗座勸喻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撮

要：除非基督徒活出與他們所講述的信息，和諧一致的生活見證，

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福音宣講。今日世界尤其需要真正的基督徒見證

，因為今天的人相信見證人超過教師，相信經驗超過教導，相信生

活與行動超過理論。這點在亞洲環境尤為肯定，因為亞洲人比較容

易信服生活的聖德超過理性的論證。 

 

     和平綸音     基督徒是鹽與光    吳智勳神

父 
 

福音的訊息直接清楚︰基督徒必須是鹽與光。山中聖訓的地點在加

里肋亞湖邊，附近有鹽城，方便漁民把魚穫醃鹹保存；湖邊有山，

山上的屋晚上有燈光，湖邊的人清楚看到。耶穌就地取材，以老百

姓每日見到的東西作比喻。作鹽作光並非一個泛泛的邀請，而是向

每人堅決的要求。基督徒必須是鹽是光，不是鹽不是光，就不是基

督徒。 

 

比喻很簡單，不需從深奧處想。每個猶太人都知道鹽色白，比喻純

潔，他們有時用鹽作奉獻以表純潔；鹽可用來保存食物，鹹魚也是

一般人常吃的東西。鹽最重要的作用大概是調味了，福音的比喻似

乎也著重此點︰「鹽若失了味，怎麼使它再鹹呢？它必毫無用途，

只好拋在外邊，任人踐踏吧了。」福音中的塔冷通比喻及葡萄樹比

喻，都是說明自我廢棄的結果，是判決了自己。不是天主丟棄他們

，而是他們捨棄自己。 

 

鹽的比喻用在我們身上，我們自問有鹽的純潔嗎？真福八端說︰「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多少次我們像法利塞人一樣只著重外表

，忘記天主判斷的是我們的內心。鹽用來保存食物，我們有像鹽一

樣保存福音的價值嗎？當家庭的價值、婚姻的價值、公義的價值、

忠信的價值、和平的價值受到挑戰時，我們有盡過力維護它們嗎？

鹽用來調味，我們的信仰有令生命加添味道，令它更豐盛、更光采

、更可愛嗎？早上起來，我們能否對天主說︰「主，感謝你賜給我

新的一天」？抑或無可奈何地說︰「唉！又要開工捱世界了」？德

蘭修女令生命平添不少味道，人們從她身上感受到希望與安慰，拾



回生命的尊嚴。我們的信仰能令別人的生命放出彩虹，其味無窮嗎

？ 

 

基督是世界的光，基督徒分沾了這份照亮世界的使命。光是為別人

而存在的，使人看到世界的面貌。我們的時代很少用蠟燭，可能忘

記了「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意義。基督徒的光應使人看到事物

的真相，真理是甚麼、生命的價值何在、上主臨在哪裡。 

光是無我的，它挑戰現代人必須有我的心態。基督徒要成為世界的

光，不是為光榮 

自己，而是讓人看到世界的真善美，轉而光榮天父︰「他們看見你

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行善而受人稱讚是免不了的，但

行善的動機是甚麼，正是無我或有我的分別。 

 

做鹽做光，是基督對每一位追隨者的要求，絕無例外。求天主以恩

寵提醒我們不做乏味的鹽，只照耀自己的光。當我們豐富別人的生

命時，自己的生命也特別有味道；當我們照亮別人尋找天主的道路

時，自己也發現天主的臨在。 

 


